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10年度社區健康生活方案」作業申請須知

   類別

項目
新創潛力社區 成熟典範社區 加值方案

目的

鼓勵過往未承接本方案之

社區單位，成為獨立推動

社區健康營造、整合多元

資源的社區團體

曾執行社區健康營造且具

備相當基礎之社區單位，

能夠發展地方特色，成為

健康社區典範

提供成熟典範社區之加

值方案，以培育地方社

區健康營造種子

申請資格

1.本市立案之人民團體、宗教團體、機構、私立醫療院所、財團或社團法人

等。

2.有完善會計制度者。

辦理議題類型

1.社區資源盤點

2.強化身體活動

3.推廣健康飲食

4.其他

1.社區資源盤點

2.強化身體活動

3.推廣健康飲食

4.營造田園城市

5.失智友善

6.資源整合樞紐站

7.其他

1.社區互動觀摩活動

2.社區共學共好

配合事項

1. 出席本方案之輔導會議、實地訪查、教育訓練及分享交流會等會議。

2. 依計畫書推動本方案，並定期提交執行成果表。

3. 於期末提交期末成果報告、專刊照片等成果資料。

甄選案數 4案 57案 10案

核撥費用 4萬元 6萬元 2,000元

申請程序

一、撰寫計畫：
請於 110年 4月 23日（星期五）前，將計畫書(一式 5 份，Word 電子檔

1 份)及檢附文件 1 份(如法人登記證明影本或組織章程影本)，送達本市

健康服務中心，逾期不予受理，各申請資料收件後概不退還。

二、審查作業：
採二階段書面審查，審查要件包含資源整合運用、內容可行性、經費編

列及特色亮點等，初審分數須達 80 分以上，並依審查委員意見修正計

畫書，經複審確認始得通過。

備註

1、 每個社區團體至多申請 1 案(不含加值方案)，不得重複申請。

2、 同一計畫不可重複申請不同單位之計畫方案。

3、 按計畫申請順序依序審查，依擬訂方案之上限錄取。

4、 主辦單位得視申請案數及甄選成績，將各類別之甄選案數酌予調整。

5、 為利永續推動社區健康營造，111 年本方案社區經費將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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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說明
一、 新創潛力社區議題：

(一)社區資源盤點：

1. 為利社區整合連結在地資源辦理健康促進活動，辦理社區資源盤點

或需求評估。

2. 完成 1 份社區資源盤點表及 1 份社區資源地圖。

(二)強化身體活動：

1. 評估社區居民需求，運用社區資源，如健康步道、公園、游泳池或

校園等活動空間等，辦理規律身體活動，以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如

健走、游泳、鐵馬及登山等運動。

2. 彙整身體活動成果(場次、人次數)及成果照片等。

(三)推廣健康飲食：

1. 結合健康服務中心、臺北市社區營養推廣中心或醫療院所等辦理健

康飲食活動，如 3少 1 多(少油、少糖、少鹽、多蔬果)或「我的餐

盤」等議題。

2. 彙整健康飲食成果(場次、人次數)及成果照片等。

(四)其他：

1. 依社區特色或需求，自行規劃工作項目及目標值，並於計畫書中敘

明。

2. 提交場次、人次及成果照片。



二、 成熟典範社區議題：

(一)社區資源盤點：

1. 為利社區整合連結在地資源辦理健康促進活動，辦理社區資源盤點

或需求評估。

2. 更新 1 份社區資源盤點表及 1 份社區資源地圖。

(二)強化身體活動：

1. 評估社區居民需求，運用社區資源，如健康步道、公園、游泳池或

校園等活動空間等，辦理規律身體活動，以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如

健走、游泳、鐵馬及登山等運動。

2. 彙整身體活動成果(場次、人次數)及成果照片等。

(三)推廣健康飲食：

1. 結合健康服務中心、臺北市社區營養推廣中心或醫療院所等辦理健

康飲食活動，如 3少 1 多(少油、少糖、少鹽、多蔬果)或「我的餐

盤」等議題。

2. 彙整健康飲食成果(場次、人次數)及成果照片等。

(四)營造田園城市：

1. 響應臺北市「田園城市」推動，於社區辦理簡易植栽園藝或社區園

圃，鼓勵長者動手綠美化環境。

2. 提交社區園圃名稱、位置及相關成果照片。

(五)營造失智友善環境：

1. 對社區民眾或商家組織，辦理 1小時教育訓練或課程(認識失智症、

失智友善相關議題)，並簽屬意願書，招募失智友善天使及組織，且

不與 109 年名單重複。

2. 提交至少 50 位失智友善天使及 2家失智友善組織名單。

(六)資源整合樞紐站：

1. 參加本市健康服務中心辦理之樞紐宣導活動，並簽屬意願書，成為

本市資源整合樞紐站之合作單位。

2. 簽署至少 1家資源整合樞紐站認同卡。



(七)其他：

1. 依社區特色或需求，自行規劃工作項目及目標值，並於計畫書中敘

明。

2. 提交場次、人次及成果照片。

三、 加值方案：

(一)社區互動觀摩活動：

1. 辦理互動觀摩活動，分享社區營造推動經驗並鼓勵新創社區推動社

區健康營造。

2. 提交場次、人次及成果照片。

(二)社區共學共好：

1. 結合 1家以上社區單位，推動社區資源共享方案，並於計畫書中敘

明。

2. 提交場次、人次及成果照片。



臺北市○○○○○○(社區團體名稱)

110  年度社區健康生活計畫書

 (共___頁，附件____件；本計畫書均以 A4紙條列式繕打書寫)

一、申請單位基本資料

申請方案 □新創潛力社區 □成熟典範社區

辦理加值方案 □是□否

申請單位名稱

立案字號及日期

統一編號

組織宗旨或目標

申請區域

申請單位地址

申請單位電話

申請單位負責人

姓名 職稱

手機
E-mai
l

申請單位承辦人 姓名 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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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
E-mai
l

社區健康營造經

驗

□無。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健康生活方案」：

辦理次數：___次，辦理年度___年。

□其他，請自行增列：

(如：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  共餐據點、臺北市政府產業局

/  田園城市等)

1. OO      局處  /OO      計畫。

2. OO      局處  /OO      計畫。

二、申請單位現況

社區環境

請摘述社區的範圍、資源類別或社區歷史等

人口特質 請摘述人口結構(如年齡、男女比、學歷等)



社區問題/需求

請摘述社區現有問題或未來展望等

三、計畫目標(依申請類別，自行增減工作項目)

項目 工作項目 成果指標 目標值 單位

1 社區資源盤點

社區資源盤點修正表

(新社區應建立)

≥1 份

媒合或運用資源 ≥5 項

2 強化身體活動 活動名稱：

場次

人次

3 推廣健康飲食 活動名稱：

場次

人次

4 田園城市 簡易植栽園藝或社區園圃 處

5 營造失智友善環境

失智友善天使 ≥50 人

失智友善組織 ≥2 家

6 資源整合樞紐站 簽屬合作認同卡 ≥1 家

7 加值方案 社區互動觀摩活動 ≥1 場次

人次



社區共學共好

場次

人次

8 其他

活動名稱：

場次

人次

活動名稱：

場次

人次

活動名稱：

場次

人次

活動名稱：

場次

人次

可自行增列項目

四、實施策略

計畫項目 實施策略(採列點說明)

1 社區資源

2 強化健走運動

3 推廣健康飲食

4 田園城市

5 營造失智友善環境

6 資源整合樞紐站

7 加值方案



8 其他

可自行增列項目

五、經費預算(經費編列標準)

○○○區_____經費表(單位名稱請勿刪除)

項   目 單  價 數  量 預估金額 用途說明

講座鐘點費

文具紙張

印刷費

材料費

誤餐費

郵電費

雜支

宣導品



總   計

總預算：新臺幣  萬元 

1.申請委辦費用：新臺幣  萬元 

2.自籌款費用（主、協辦單位自籌或民間捐助等）：       元

六、預定工作內容與進度

工作內容

執  行  進  度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

-

-

-

-



申請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00      區      00      社區發展協會

110      年度社區資源盤點修正表

社區資源盤點項目 名稱 單位/數

量

運用情形

主要區塊(資源在社區內、掌控權在社區內)

一、個人能力或個人天賦

社區內具有才藝、技能或經驗的居

民，可協助推動社區健康營造，例

如：退休老師或學者、其他專長領域

者等。

範例：

00 大學 000 老師

1 具營養、體育、健康體能

專長，邀請作為社區專業

師資等。

四、 組織或社團的能力 範例： 1 結合場地及人員辦理社區

機關用章

負責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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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內的組織團體，例如：市民組

織、工會、宗教團體等。

大龍峒福壽宮 健康營造活動等。

次要區塊 (資源在社區內、掌控權在社區外)

一、 私人及非營利團體

  例如：醫院、社福機構、學術團體。

範例：

0000 福利機構

1 共同推動長者健康促進活

動。

二、 政府部門

  例如：公立學校、圖書館、警察局、

消防局、公園、市場等。

範例：

0000 傳統市場

1 共同推動健康飲食活動。

三、 其他

  例如：空地、空的房子等。

範例：

順興社區-田園基地

1 利用司法新村，打造空地

桃花源，厝邊同享種菜樂

趣、共餐活動，讓銀髮族

群走出來與里民互動。

可開發資源區塊(資源在社區外、掌控權也在社區外)

包含：各類福利、公共投資、公共資

訊

範例：

誠品書店

1 可提供場地，辦理健康講

座及活動。

填表人:                              單位主管:

社區健康生活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

項目名稱 說明 編列標準

講座鐘點費 講座鐘點費係實施本計畫所需訓練研討活動

之授課演講鐘點費或實習指導費。

專家指導授課之交通費可依「軍公教人員兼

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於國內旅費項

下核實支給往返交通費用。

計畫項下已列支主持費及研究費等酬勞者不

得支領本項費用。

外聘：

國外聘請者：每節鐘點費

2,400 元。

國內聘請者：專家學者每節

鐘點費 2,000      元，與主辦或

訓練機關(構)學校有隸屬關

係之機關(構)學校人員，每



項目名稱 說明 編列標準

節鐘點費 1,500      元。

內聘：主辦或訓練機關(構)
學校人員，每節鐘點費

1,000      元。

講座助理：協助教學並實際

授課人員，每節鐘點費比照

同一課程講座 1/2支給。

授課時間每節 50 分鐘。

文具紙張 實施本計畫所需油墨、碳粉匣、紙張、文具

等費用。

郵電 實施本計畫所需郵資、快遞費、電報、電話

費、網路使用費，但不得編列手機費用。

印刷 實施本計畫所需書表、研究報告等之印刷裝

訂費及影印費。

租金 實施本計畫所需租用辦公房屋場地、機器設

備及車輛等租金。

車輛租用僅限於從事因執行

本計畫之必要業務進行實地

審查或實地查核時，所產生

之相關人員接駁或搬運資

料、儀器設備等用途，須提

出證明文件，得列入本項，

且不得重複報支差旅交通

費。

材料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消耗性器皿、材料或單價未

達 1 萬元非消耗性之物品等費用。

單價未達 1萬元之非消耗性物品以與計畫直

接有關為限；且不得購置普通性非消耗物

品，如複印機、印表機、電腦螢幕、碎紙機

等。

應詳列各品項之名稱單價、數量與總價。

餐費 實施本計畫執行需要而召開之相關會議，已

逾用餐時間之餐費。

申請餐費，每人次最高 80
元。

其他 辦理本計畫所需之其他未列於本表之項目。 應於計畫書列明支用項目及

金額，並說明需求原因。



項目名稱 說明 編列標準

雜支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之雜項費用。

備註：
1. 本規定係參採「衛生福利部補（捐）助科技發展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修訂。

2. 凡未列於本經費項目原則上不得編列（例如加入相關學會之年費、論文、出版費用等）。
 

3. 因本預算未編列資本門，故不能採購儀器設備，必要時可採租賃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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